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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深化建筑规模实施管理的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

落实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 年-2035 年）》，统筹发挥规划

引领和要素保障作用，在《北京市建筑规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及补充意见的基础上，提出深化建筑规模实施管理意见如下：

一、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加强建筑规模指标统筹管理

各区应以规划街区为基本单元，在摸清存量资源、减量任务、

增量需求的基础上，结合街区主导功能、空间形态、职住结构、

规划实施时序等要求，加强街区内增量发展、存量更新及三大设

施建设等方面建筑规模指标的统筹配置。在保持各区建筑规模总

量稳定的前提下，允许建筑规模指标在街区与街区之间、街区与

乡镇之间、乡镇与乡镇之间进行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统筹平衡和有

序流动。在规划期实现各区建筑规模管控目标的前提下，允许建

筑规模指标在近期与远期之间进行时间范围内的统筹。对于同一

权属主体，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，可结合存量空间提质增效和低

效空间腾退利用，将建筑规模指标在不同用地之间进行统筹。对

于同类规划基础设施用地，可将预留的建筑规模指标在不同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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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进行统筹。

二、建筑规模指标配置应灵活适应不同实施阶段需求

各区应在街区统筹的基础上合理划定规划实施范围，综合考

虑可利用土地资源情况、综合承载能力、实施时序及具体使用需

求，通过开展土地综合开发收益测算，按需匹配相应的建筑规模。

应结合不同实施阶段需求提高建筑规模指标弹性，土地储备阶段

可在符合街区控规要求的前提下设置建筑规模指标区间值，在土

地供应阶段结合市场需求论证再确定具体指标。

三、以轨道站点、重点功能区为重点促进建筑规模指标投放

各区应将建筑规模指标向轨道站点等交通可达性高的城市

网络化枢纽地区倾斜，对于位于轨道站点中心 300 米半径覆盖范

围内的项目，可按《北京市轨道一体化专项指标投放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给予相应比例的市级弹性预留指标支持。各区应将建筑规

模指标向产业园区等新质生产力集聚的重点功能区倾斜，加强生

产、研发、设计、经营等多功能复合利用，对于有特殊工艺、装

备要求的厂房、动力车间等生产用房类项目，经论证后可按实际

需求确定层高，因加倍计容而新增的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

管控规模；鼓励按照产学研用一体化原则优化高校空间布局，对

于央属、市属高等教育设施及重点科研院所疏解项目，经论证后

可给予一定比例的市级弹性预留指标支持，原则上支持比例不超

过新增建筑规模的 50%。

四、支持保障城市安全韧性重点项目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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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跨区域生命线廊道项目建设。对于位于对外交通

用地上的铁路、公路及附属设施、城市轨道交通设施、交通场站

等项目，如经充分论证确需建设，并纳入相关专项规划或建设计

划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及现状规模统

计。

（二）推进防洪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。对于位于水工设施用

地上的防洪枢纽、排涝泵站等项目，如经充分论证确需建设，并

纳入相关专项规划或建设计划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

筑管控规模及现状规模统计。对于其他重要基础设施项目，经论

证后可给予一定比例的市级弹性预留指标支持，原则上市级项目

支持比例不超过新增建筑规模的 50%，区级项目支持比例不超过

新增建筑规模的 25%。对于占地面积不超过 200 平方米的市政、

交通场站等小型基础设施项目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

筑管控规模。

（三）加快推动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实施。对于纳入灾后恢复

重建项目清单的非经营性三大设施项目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由市

级弹性预留指标予以支持，原则上支持比例不超过新增建筑规模

的 50%。

五、加强增量及存量街区建筑规模分类保障

（一）对于增量街区，各区应从关注“好房子”转向强化“好

街区”，注重功能完善、系统联通、品质提升和细节把控。对于

公共建筑同一地块内在开敞空间设置的电梯、楼梯及出入口等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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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性设施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；对于在

毗邻地块间设置的联通性连廊，如宽度不超过 3.6 米，其新增建

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。结合新建小区入口、入户大

堂或依托沿街、街角首层配建邻里共享空间，建筑规模按照 700

平方米/千户计算，单处最大不超过 700 平方米，其新增建筑规

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；对于按照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

设施配置指标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在高大乔木树冠覆盖范围内建设

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停车棚（含充电设施）和垃圾分类收集等小

型居住公共服务设施，在地上建设配电室以及将底层架空空间作

为居民活动空间、快递存放等居住公共服务设施功能使用的，其

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。鼓励各区充分挖潜和

科学合理利用地下空间，对于因建设停车场等地下设施所需设置

的地上附属设施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。

（二）对于存量街区，各区应围绕建设“人民城市”要求和

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生活方式需要，完善城市功能，补齐民生短

板。对于老旧小区、危旧楼房、老旧厂房、老旧低效楼宇等更新

改造过程中，为满足安全、环保、无障碍标准等要求而增设必要

的楼梯、风道、无障碍设施、电梯、外墙保温等附属设施和室外

开敞性公共空间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。

对于老旧平房院落保护更新过程中，为满足居民基本居住需求而

在院落内增加的厨卫等模块化配套设施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

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。对于按照《北京市老旧厂房分级分类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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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》推动老旧厂房实施改造过程中，为补充停车、公共服务设

施等民生短板和引入新质生产力项目，如不改变厂房外轮廓及高

度，仅对内部进行改造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

规模。对于为完善一刻钟社区生活圈配置，利用街道沿街及转角

空间的绿道、小微绿地及广场，建设服务半径不低于 800—1000

米、建筑高度不超过 4 米、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 平方米的单层小

型服务设施，其新增建筑规模可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。对于

重大城市更新项目，经论证后新增建筑规模可给予不超过 50%的

市级弹性预留指标支持。

六、强化建筑规模指标投放使用的全周期管理

各区应依托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，加

强对建筑规模实施的统筹管理，并做好建筑规模指标登图入库工

作。建筑规模指标投放、登图入库应与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或项目

设计方案审批、登图入库程序合并办理，过程中应同步标记“不

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”“使用市级弹性预留指标”等信息标签。

如涉及申请使用市级弹性预留指标，应按照《北京市建筑规模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补充意见相关程序要求报审。各区应加强对

流量指标、存量指标，以及不计入各区建筑管控规模等指标的实

施管理和动态监测，将实施情况纳入区级体检评估。鼓励按需细

化本辖区建筑规模使用细则。

本意见主要适用于朝阳、海淀、丰台、石景山、大兴、顺义、

昌平、房山、门头沟、平谷、怀柔、密云、延庆等 13 个区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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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区，城市副中心可参照执行。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并结

合年度体检评估综合判断，适时修订。


